
—1—

HKFG01

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海发改社发〔2024〕541号

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海口市人民医院病房改造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海口市人民医院：

你院《关于审批海口市人民医院病房改造项目项目建议书的请

示》（海市医字〔2024〕157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海口市政府批示（公文卡号20244382651），原则同意

海 口 市 人 民 医 院 病 房 改 造 项 目 建 议 书 。 项 目 代 码 ：

2405-460100-04-01-167546。

二、项目的建设内容、面积及投资规模在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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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阶段明确。

三、请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补充招投标的相关内容。

四、请抓紧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待规划选址、土地预审、

环评报告、建设资金及相关报批手续等条件落实后，将项目可行性研

究报告按有关规定送审。

五、此文自批复之日起两年内有效。

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年5月29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市卫建委、市资规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政府投资项目管

理中心。

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5月29日印发


